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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暨南大学学生会改革情况

为落实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、全国学联联合下发的《关于推

动高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，接受广大师

生监督，现将我校截至 2021 年 11 月学生会改革情况公开如下。

一、改革自评表

（一）校级学生会组织改革自评表

项目 评估结论 备注

1. 坚持全心全意服务同学，聚焦主责主业开展工

作。未承担宿舍管理、校园文明纠察、安全保卫等

行政职能。

是

□否

2. 工作机构架构为“主席团+工作部门”模式，未

在工作部门以上或以下设置“中心”、“项目办公

室”等常设层级。

是

□否

3. 工作人员不超过 40 人，学生人数较多、分校区

较多的高校不超过 60 人。

是

□否
实有41人

4. 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5 人。
是

□否
实有 5 人

5. 工作部门不超过 6 个。
是

□否
实有 6 个

6. 除主席团成员（轮值执行主席）、部门负责人、

工作人员外未设其他职务。

是

□否

7. 工作人员如为内地学生，须为共产党员或共青

团员。

是

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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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工作人员中除一年级新生外的本专科生最近 1

个学期/最近 1 学年/入学以来三者取其一，学习成

绩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 30%以内，且无课业不及格

情况；研究生无课业不及格情况。

是

□否

9. 主席团候选人均由学院（系）团组织推荐，经

学院（系）党组织同意，校党委学生工作部门和校

团委联合审查后，报校党委确定；校级学生会组织

工作部门成员均由学院（系）团组织推荐，经校党

委学生工作部门和校团委审核后确定。

是

□否

10. 主席团由学生代表大会（非其委员会、常务委

员会、常任代表会议等）选举产生。

是

□否

11. 按期规范召开学生代表大会。
是

□否

召开日期

为：2021

年 10 月

25 日

12. 校级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经班级团支部推荐、学

院（系）组织选举产生。

是

□否

13. 开展了春、秋季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全员培

训。

是

□否

14. 组建以学生代表为主，校党委学生工作部门、

校团委等共同参与的校级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评

议会；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每学期向评议

会述职。

是

□否

15. 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参加评奖评优、测评加

分、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等事项时，依据评议结果

择优提名，未与其岗位简单挂钩。

是

□否

16. 学生会组织的建设纳入了学校党建工作整体

规划；党组织定期听取学生会组织工作汇报，研究

决定重大事项。

是

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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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明确 1 名校团委专职副书记指导校级学生会

组织；聘任校团委专职副书记或干部担任校级学生

会组织秘书长。

是

□否

（二）二级学生会组织（含二级院系、书院、分校区等学生

会、研究生会）改革自评表

项目

符合标准

学生会组

织数量

备注

1. 坚持全心全意服务同学，聚焦主责主业开展工

作。未承担宿舍管理、校园文明纠察、安全保卫等

行政职能。

32

2. 工作机构架构为“主席团+工作部门”模式，未

在工作部门以上或以下设置“中心”、“项目办公

室”等常设层级。

32

3. 工作人员不超过 30 人。 32

4. 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3 人。 32

5. 除主席团成员（轮值执行主席）、部门负责人、

工作人员外未设其他职务。
32

6. 工作人员如为内地学生，须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

员。
32

7. 工作人员中除一年级新生外的本专科生最近1个

学期/最近 1 学年/入学以来三者取其一，学习成绩综

合排名在本专业前 30%以内，且无课业不及格情况；

研究生无课业不及格情况。

32

8. 主席团由学生（研究生）代表大会（非其委员会、

常务委员会、常任代表会议等）或全体学生（研究

生）大会选举产生。

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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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按期规范召开学生（研究生）代表大会或全体学

生（研究生）大会。
32

10. 开展了春、秋季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全员培训。 32

11. 工作人员参加评奖评优、测评加分、推荐免试

攻读研究生等事项时，依据评议结果择优提名，未

与其岗位简单挂钩。

32

12. 党组织定期听取学生会组织工作汇报，研究决

定重大事项。
32

13. 明确 1 名团组织负责人指导院级学生会组织；

聘任团委老师担任院级学生会组织秘书长。
32

具体情况

二级学生会

组织

符合标准情况（请填写是/否）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

四海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国际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文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外国语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新闻与传播

学院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艺术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经济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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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公共管理学

院/应急管理

学院学生会
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法学院/知识

产权学院

学生会
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国际关系学

院/华侨华人

研究院

学生会
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理工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信息科学

技术学院

（网络空间

安全学院）

学生会
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生命科学技

术学院

学生会
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药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华文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人文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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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国际商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深圳旅游

学院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环境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经济与社会

研究院

学生会
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化学与材料

学院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暨南大学伯

明翰大学联

合学院

学生会
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力学与建筑

工程学院

学生会
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基础医学与

公共卫生学

院学生会
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中医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口腔医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护理学院

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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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装工程

学院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智能科学与

工程学院/人

工智能产业

学院学生会
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国际能源

学院学生会
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

二、《暨南大学学生会章程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暨南大学学生会（简称“暨大学生会”，英文译名为

“Jinan University Students’union”， 英文缩写为“JNUSU”）

是暨南大学党委的领导下，暨南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、暨南大学

团委和广东省学生联合会的指导下的主要学生组织，是学校联系

广大同学的桥梁和纽带。

第二条 暨南大学学生会的基本任务：

（一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加强对同学的政治引领为根本，以全心全意服

务同学为宗旨；

（二）在学校党委的领导，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学校团委



8

和省学联的指导下，依照宪法、法律、学校规章制度和本组织章

程，及时向同学传达党的声音和主张，引导广大同学自觉把个人

理想融入到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之中；

（三）面向全体同学,坚持从同学中来、到同学中去,听取、

收集同学在思想成长、学业发展、身心健康、社会融入、权益维

护等方面的普遍需求和现实困难，及时反馈学校，帮助有效解决。

第三条 本会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最高准则。

第四条 本会参加广东省学生联合会为团体会员。

第五条 本会的工作方针是：

（一）恪守“忠、信、笃、敬”的校训，以严明的纪律、严格

的作风作广大同学的表率；

（二）继承务实、进取的传统，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关心每一

位同学的成长；

（三）弘扬暨南文化，以促进学校发展为己任，起到沟通与

桥梁的作用。

第六条 本会弘扬四种精神：纪律、规范、效率、创新；增

强两种意识：服务意识、引领意识；坚持一个目标：同学之家，

师生之桥，骨干之校；贯彻一个宗旨：团结，进取，服务暨南人。

第二章 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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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凡在暨南大学学习的中国（含港澳台侨）学生均为

本会会员。

第八条 会员的基本权利：

（一）参加本会开展的各种活动；

（二）对本会的工作进行监督，并提出建议、质询和批评；

（三）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
第九条 会员的基本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本会章程，执行本会决议；

（二）完成本会各项任务。

第三章 机构设置及运行

第十条 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是暨南大学广大同学依

法依规行使民主权利、参与学校治理的机构。

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。在特殊情况下，

经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总数三分之二以上成

员通过并经学校党委批准，可以提前或延期召开。延长或者

提前期限一般不超过一个学期。

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实行表决制。

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制定或修订学生会组织章程，监督章程实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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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听取、审议上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常设机构、学生会组

织执行机构的工作报告；

（三）选举产生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成员；

（四）选举产生新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常设机构；

（五）选举产生出席上级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；

（六）征求广大同学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合理有序表

达和维护同学正当权益；

（七）讨论和决定应由学生代表大会决定的其他重大事

项等。

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按以下原则产生代表：

（一）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般不少于会员人数

的 1%，名额分配应覆盖各个学院、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，其中校、

院学生会工作人员中的学生代表一般不超过 40%，女代表一般不

少于 25%。学院代表名额原则上依照学院学生会会员人数按比例

分配，代表名额不足 3 人的以 3 人计。

（二）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经班级团支部推荐（港澳

台侨学生代表经班委会推荐）、学院学生会选举产生，并在一定

范围内公示。

第十一条 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学生代表大

会的常设机构，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暨南大学全体同学帮助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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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学生会的工作。

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须由暨南大学学生代表

大会选举产生。

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实

行表决制。

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在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代表大会决议；

（二）监督学生会章程实施；

（三）听取、审议学生会执行机构的工作报告；

（四）召集学生代表大会；

（五）决定学生会主席团成员个别调整事项；

（六）选举产生出席上级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；

（七）讨论和决定应由常设机构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得代替学生会执行

机构行使权益维护等日常执行功能。

第十二条 暨南大学学生会主席团及工作部门是暨南大学学

生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。

暨南大学学生会主席团须由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。

暨南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是暨南大学学生会工作领导机构，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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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负责学生会的日常工作，向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及学生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。

主席团实行轮值制度,设执行主席，执行主席由主席团成员

轮值担任，以学期为一个轮值周期，执行主席负责召集会议、牵

头日常工作。

主席团成员不超过五人,可聘任学校团委专职干部作为秘书

长协助工作。

暨南大学学生会主席团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在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代表大会决议, 对学生

会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；

（二）落实常设机构提出的工作意见；

（三）决定聘任学生会秘书长；

（四）批准任免学生会各工作部门负责人；

（五）讨论和决定应由学生会主席团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暨南大学学生会根据主责主业设立工作部门，工作部门一般

不超过六个，在主席团领导下开展工作并对其负责。

暨南大学学生会主办的重大工作或活动，可根据需要以项目

化方式招募志愿者，吸收同学参加，因事用人、事完人散。

第十三条 暨南大学学生会主席团及工作部门配合学校党委

学生工作部指导学生会的教师、学校团委指导学生会的专职副书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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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抓好学生会举办各类活动、发布重要信息、开展对外联络、使

用经费物资等事项的审核管理，确保学生会日常工作不出偏差。

第四章 基层组织

第十四条 暨南大学各学院学生会属于暨南大学学生会的基

层组织, 接受所在学院党组织领导和所在学院团组织、暨南大学

学生会指导。

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不超过三人，工作人员一般为二十至

三十人。

第十五条 学院学生会发挥贴近广大同学的优势，在暨南大

学学生会指导下承办面向全校学生的具体工作项目。

学院学生会协助暨南大学学生会广泛动员广大同学的力量

来做学生会的工作，善于在班级工作和社团活动的基础上开展符

合学校特点、适合同学要求的活动。

第十六条 暨南大学学生会每年至少一次通过集中会议或书

面等形式听取学院学生会工作报告及意见建议。

每年对学院学生会工作进行一次考核，并对考核结果进行全

校公开。

第五章 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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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暨南大学学生会工作人员应是信念坚定、品行端

正、乐于奉献、作风务实的学生，应是学有余力、学业优良的学

生，学业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 30%以内，且无课业不及

格情况，如为内地学生，应为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。

第十八条 暨南大学学生会工作人员的遴选工作要面向广大

同学，由学院团组织推荐，经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和学校团委审

核后确定，过程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,并对结果进行公示,确保广

大同学的知情权、参与权,接受广大同学监督。

第十九条 暨南大学学生会对于达不到学业要求标准的、考

核不合格的、违纪违法的以及其他无法正常履行职责的工作人员,

应按照规定和程序予以劝退、免职或罢免。

第六章 从严治会

第二十条 暨南大学学生会依法依章程开展活动、接受管理。

暨南大学学生会坚持党委的全面领导，定期向学校党委汇报学生

会工作，重要事项报学校党委研究决定。

暨南大学学生会规章制度、工作规划和工作人员遴选等重要

事项由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和学校团委共同研究。

暨南大学学生会决定重要事项或开展重大活动，须事先向学

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和学校团委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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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暨南大学学生会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《关于学

联学生会工作人员改进作风服务同学的若干规定》，胸怀崇高理

想，恪守学生本分，牢记服务宗旨，守纪律、讲原则、作表率。

学生会工作人员出现违反校规校纪、道德失范以及与学生不

相称行为等问题的，暨南大学学生会应积极配合学校党委学生工

作部和学校团委调查核实，按规定和程序及时予以处理。

第二十二条 暨南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

每学期向评议会述职。

评议会以学生代表为主，由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学校团委

等共同参与。

暨南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评奖评

优、评测加分、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等事项时，应依据评议结果

择优提名，不允许与其岗位简单直接挂钩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暨南大学学生会所有。

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自2021年 10月 25日暨南大学第四十一

次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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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校级组织工作机构组织架构图

主席团 共 5 人

文
化
交
流
合
作
部

共
7
人

港
澳
台
侨
学
生
及
外
国
留
学
生
联
络
部

共
5
人

项
目
运
营
部

共
6
人

活
动
策
划
部

共
5
人

宣
传
资
讯
部

共
7
人

综
合
事
务
部

共
6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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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校级组织工作人员名单
序号 姓 名 政治

面貌 院系 年级 学习成
绩排名*

是否存在不
及格情况

1 王北大
共青

团员
国际商学院 2020 9/53 否

2 王苓翰
共青

团员
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2020 2/48 否

3
王麒枫

（中国香港）
群众 管理学院 2020 27/147 否

4 井雨勍

中共

预备

党员

华文学院 2018 12/48 否

5 尹梦姣
共青

团员
管理学院 2020 7/75 否

6
朱婉怡

（中国香港）
群众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20/120 否

7 刘智柱
共青

团员
管理学院 2020 5/24 否

8 李子航
共青

团员
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21/104 否

9 李晓琳
共青

团员
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2019 6/36 否

10 李梓轩 群众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2020 11/51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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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中国香港） （网络空间安全学院）

11 吴 涵

中共

预备

党员

公共管理学院/应急管

理学院
2019 3/50 否

12
何宇萱

（中国香港）
群众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2/70 否

13
何雨欣

（中国香港）
群众 国际学院 2020 5/57 否

14 何翠祺
共青

团员
翻译学院 2020 6/134 否

15 邹彬桐
共青

团员
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16/104 否

16 张 祚
共青

团员
管理学院 2019 45/158 否

17 张 凌
共青

团员
人文学院 2021

新生不

需填写
否

18
陆雅明

（中国香港）
群众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 2/88 否

19
陈若莹

（中国香港）
群众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26/130 否

20 陈垚伽
共青

团员
深圳旅游学院 2020 15/67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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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陈莉智
共青

团员
翻译学院 2020 1/134 否

22 陈逸翔
共青

团员
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2020 6/25 否

23 陈敬科
共青

团员

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/

人工智能产业学院
2020 8/83 否

24 范雅妮
共青

团员

公共管理学院/应急管

理学院
2019 12/50 否

25
林丹蓥

（中国香港）
群众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50/199 否

26
欧阳泳恩

（中国澳门）
群众 国际学院 2019 8/45 否

27 罗熠
共青

团员
国际商学院 2020 8/60 否

28 周子茹
共青

团员
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7/40 否

29 周玉川
共青

团员

国际关系学院/华侨华

人研究院
2020 4/30 否

30 周志鹏
共青

团员
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2020 5/43 否

31 赵奕焯
共青

团员
药学院 2020 5/29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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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 赵菁薇
共青

团员
管理学院 2020 12/48 否

33 姜梓宇
共青

团员
艺术学院 2020 1/15 否

34 夏偲嘉
共青

团员
管理学院 2020 8/105 否

35
郭灏

（中国香港）
群众 经济学院 2020 5/203 否

36 唐滢
共青

团员
包装工程学院 2020 1/43 否

37
陈俊慧

（中国香港）
群众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16/224 否

38
黄佩君

（中国香港）
群众 管理学院 2020 12/48 否

39
曹珍妮

（中国香港）
群众

信息科学技术学院

（网络空间安全学院）
2020 11/46 否

40 崔清扬
共青

团员
华文学院 2021

新生不

需填写
否

41 温宇恒
共青

团员
国际能源学院 2020 3/89 否

*最近1个学期/最近1学年/入学以来学习成绩综合排名

（新生、研究生不需填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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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校级组织主席团成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及选举办法

（一）产生办法

主席团成员候选人由学院团组织推荐，经学院党组织同

意，由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和学校团委联合审查后，报学校

党委确定。

（二）选举办法

第一条 根据团中央、全国学联有关文件精神，按照《广

东省学生联合会章程》《高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则》《暨

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章程》《暨南大学学生会章程》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选举办法。本选举办法经学

生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

第二条 暨南大学第四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

第四十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、第四十一届学生会主

席团成员。经学校党委和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同意，暨南大学

第四十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委员 31 名，现提名

委员候选人 34 名，差额 3 名。暨南大学第四十一届学生会

设主席团成员 5 名，现提名主席团成员候选人 6 名，差额 1

名。学生代表大会各项选举由大会主席团领导和组织。

第三条 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、

暨南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由各学院团组织推荐，学

院党组织同意，由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和学校团委联合审查

后，报学校党委确定。

第四条 大会通过决议实行举手表决制，重要人事任免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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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无记名票决制。学生代表大会的选举和表决须经全体应到

会代表过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。对章程及其修正案（草案）

的表决须以全体应到会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为

通过。选举时，代表必须亲自投票，因故请假无法参加会议

的代表，视为弃权，不能委托他人代替投票。

第五条 选举划票时，在候选人姓名右侧“赞成”“反

对”“弃权”栏中划“○”。每张选票赞成票所选人数等于

或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，多于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。

第六条 填写选票时，要用蓝色或黑色的签字笔（圆珠笔）

填写，划写符号须准确，笔迹要清晰。全部书写模糊且无法

辨认的选票，视为无效票；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，

可辨认部分有效。

第七条 大会设总监票人 1 人，监票人 6 人；总计票人 1

人，计票人 17 人。总监票人、监票人在大会主席团领导下

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。各位代表按照指定路线依次投

票。

第八条 投票完毕，由监票人启封开箱，计票人员清点

选票，并由总监票人报告清点结果。若收回选票等于或少于

发出选票，则选举有效；若收回选票多于发出选票，则选举

无效，现场重新进行选举。

第九条 候选人获得赞成票超过全体应到会代表的半数，

方为当选。获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会代表的半数的候选人多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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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选名额时，以得票多者当选。若候选人出现票数相等且多

于应选名额时，则重新进行选举，以得票多者当选。当选人

数少于应选名额时，应对不足名额进行选举；若仍少于应选

名额时，可以相应减少应选名额，不再进行选举。当选人员

接近应选名额时，可以直接减少应选名额，不再进行选举。

第十条 计票结束后，监票人应核对投票人数和统计票数，

做出记录、签名确认后由总监票人公布，选举结果由大会主

持人现场宣布。

第十一条 选举工作如遇特殊问题，由大会主席团提出

建议，经大会通过后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选举办法解释权归暨南大学第四十一次学

生代表大会主席团所有。

六、校级学生（研究生）代表大会召开情况

我会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以“主会场+分会场”的形式

顺利召开暨南大学第四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。主会场设在石

牌校区国际会议厅，番禺校区、珠海校区、深圳校区、广园

东校区各设立分会场。大会应到会代表 400 名，实到会代表

293 名。会议主要议程为听取、审议暨南大学第二十届第二

任期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、暨南大学第二十五

届第二任期学生会工作报告；修订《暨南大学学生会章程》；

选举产生暨南大学第四十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；选

举产生暨南大学第二十六届学生会主席团；征求广大同学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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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合理有序表达和维护同学的正当权

益，反馈提案落实的整体情况，参与学校治理。

宣传报道链接：

http://news.jnu.edu.cn/xysx/bmkx/2021/11/02/10404149485.

html

现场照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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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校级学生（研究生）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

（一）资格条件

1.暨南大学全日制在校中国（含港澳台侨）本科生；

2.遵守宪法和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；

3.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良好的道德品质，积极上

进，作风务实，乐于奉献；

4.能够真实充分反映同学诉求，积极热心表达同学意愿，

具备一定履职能力。

（二）名额分配及产生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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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经班级团支部推荐（港澳台侨学生代表经班委会推

荐）、学院学生会选举产生。各学院代表名额原则上依照各

学院学生会所联系学生人数按比例分配，代表名额不足 3 人

的以 3 人计。

八、校团委指导学生会主要责任人

类别 姓名 是否为专职团干部 备注

分管学生会组织的
校团委副书记 伍秀君 是

学生会组织秘书长 伍秀君 是


